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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规定

（2016 年 8 月 25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03 号公布 自

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，

维护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，提高公共服务和

管理水平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规

划、建设、联网整合、应用、维护和管理，适用本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，是指利用视频图像

采集设备和其他相关设备，对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的场所、

区域及重点部位进行视频图像信息采集、传输、显示、处理和存

储的系统。

第三条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应当坚持统一规

划、联网整合、资源共享、规范应用、分级保障、安全可控、依

法管理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



云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信息系统工作的领导，将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建设、联网

整合、应用、维护和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社会公共区域公

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规划、建设、联网整合、应用、维护的

组织实施，并监督、指导社会公共区域以外其他区域的公共安全

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规划、建设、联网整合、应用、维护和管理

工作。

卫生计生、教育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司法行政、文

化、林业、水利、体育、新闻出版广电、通信管理、铁路、民航、

金融、电力等有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

单位、本系统、本行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具体规划、

建设、联网整合、应用、维护、管理和标准化改造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公共安全管

理的需要，会同发展改革、财政等部门编制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

息系统建设总体规划，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社会公共区域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建设专项规划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按照本级人民政府总体规划负责编

制并组织实施。

社会公共区域以外其他区域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

建设专项规划，由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总体规划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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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组织实施。

第七条 下列涉及公共安全的单位、场所、区域的重点部位

应当建设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：

（一）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、主要道路、重要交通路口、主

要出入口等公共区域；

（二）武器、弹药，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物品，易制

毒化学品的生产、存放或者经营场所以及实验、保存传染性菌种、

毒种的单位；

（三）国家机关办公场所，国家重点科研机构，集中存放、

陈列重要文物、档案资料的博物馆、档案馆等馆（库）；

（四）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通讯社，通信、邮政及大型能源

动力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单位，加油（气）站、充电站；

（五）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机场、港口、车站、码头、体

育场馆、影剧院、公园、大型广场、大中型商贸中心、大型超市、

商业街和大型农贸市场等公众聚集和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涉及生

命健康安全的大型食品厂、制药厂；

（六）金库，货币、有价证券、票据的制造、集中存放和销

毁场所，票据、货币押运车辆，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和金融信息

的运行、储存场所，贵金属的生产和储存场所；

（七）住宅小区、停车场，旅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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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、城际铁路、地铁、隧道，大型

物资储备单位、大型桥梁，城市公共交通沿线站点；

（九）城市公共交通、客运车辆和客轮等公共交通工具；

（十）重要江河堤防、重要水库、主要湖泊的重点区域及其

他重要水利工程设施；

（十一）出入林区的主要通道和林区防火设施，国家公园和

森林公园的主要通道及防火、旅游设施，林产品交易市场；

（十二）出入国境的口岸、通道、便道、小道和渡口，国境

线主要路段；

（十三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建设公共安全视频图像

信息系统的其他单位、场所和区域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社会公共区域公

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建设专项规划，负责下列区域、部位的

系统建设，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：

（一）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、主要道路、重要交通路口、主

要出入口等公共区域；

（二）出入国境的通道、便道、小道和渡口，国境线主要路

段；

（三）本规定第七条范围内无建设责任主体的区域和部位。

第九条 应当建设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，除公安机



云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关负责建设、维护和管理的以外，由单位、场所、区域的所有者

或者管理者负责投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。

第十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建设项目按照本规定应当建设

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将系统建设经费纳

入项目预算，并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、

同步投入使用。

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中使用的设备、设施应当符合国

家标准、公共安全行业标准；系统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标

准组织竣工验收；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使用。

第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场所、部位安装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

息系统：

（一）旅馆客房、娱乐场所包房；

（二）集体宿舍，公共浴室、卫生间、试衣间、更衣室，哺

乳室；

（三）金融、保险、证券机构内可能泄露客户信息的操作部

位；

（四）选举箱、举报箱、投票点等可能观察到个人意愿表达

或者行为的部位；

（五）其他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的场所、部位。

第十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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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建设和联网整合。

本规定实施前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

信息系统，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1 年内，按照国家标准完成

系统标准化改造或者进行建设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以公安视频监

控系统专用网络为主干，建立省、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三级

视频图像共享平台，分级有效整合各类视频图像资源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应当将本单位、本系

统、本行业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与公安机关建设的三级

视频图像共享平台联网对接。

第十四条 省级公安机关应当统筹构建全省公共安全视频

图像信息系统专用网络，统一汇集三级视频图像共享平台的视频

图像资源，支撑跨地区、跨部门视频图像资源共享应用，实现公

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联网共享。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根据

维护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管理的需要，

可以无偿接入或者直接使用有关单位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

系统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。

第十六条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信息应当依法使

用，实现信息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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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机关因工作需要，可以依法查阅、复制或者调取公共安

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信息，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。

其他单位和个人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需要查阅除涉及国家

秘密、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外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信息

的，系统管理者或者使用单位应当给予帮助。

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查阅、复制或者调取公共安全视频图像

信息系统的信息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工作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；

（二）出示工作证件和单位证明文件；

（三）履行相关登记手续；

（四）获取的信息限于工作需要；

（五）对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信息应当

予以保密。

第十八条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应当

安全可控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，不得侵犯公民的个人

隐私及其他合法权益。

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的特殊领域建设公共安全视频图像

信息系统的，应当建立安全准入机制，选用安全可控的设备、设

施和符合规定的专业服务队伍。

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外事、海关、边防等部门和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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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搭建数字边防视频支撑平台，建设安全传输通道，设置边境

沿线视频图像采集设备，完善边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。

第二十条 建设或者拆除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，增加

或者拆除系统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的，应当自竣工验收或者拆除之

日起 30 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；本规定施行

前已经建成的，使用单位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所

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。

备案应当提交系统建设方案和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点位分布

或者拆除情况说明等资料。备案资料可以通过信函、电子数据交

换、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提交。

第二十一条 在社会公共区域建设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

息系统，图像采集设备应当设置明显标识。

设置户外广告、架设管线或者安装其他设施设备，不得影响

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或者视频图像的正常采集。

园林绿化不得影响已建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正常

运行或者视频图像的正常采集。新建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

需要修剪或者砍伐园林绿化树木的，应当征得所有者或者管理者

的同意；确需砍伐的，依法给予补偿。

第二十二条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，由建

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负责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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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值班监看、运行维护、安全检查、信息资料安全

管理等制度；

（二）定期检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，因故障不能正

常运行的，应当及时修复；

（三）对监看和管理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和保密知识培训并做

好监督管理；

（四）对信息资料录制人员、调取人员、调取时间、调取用

途以及去向等情况进行登记；

（五）确保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资料的原始完整，不得删

改、毁坏、隐匿系统信息资料；

（六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至少

留存 15 日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

（七）发现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可疑信

息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，并由公安机关拷贝储存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，应当建设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

系统而不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予以

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，在禁止安装的场所和部位建设公

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，或者安装其他具有视频图像采集设

施、设备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予以警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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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不改正的，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

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予以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对单位处

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

罚款：

（一）设置户外广告、架设管线或者安装其他设施设备，影

响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或者视频图像的正常采

集的；

（二）隐匿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信息资料，影响其

原始完整的；

（三）不按照规定期限留存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信

息资料的；

（四）拒绝、阻碍国家机关依法查阅、复制、调取公共安全

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信息的。

删改、毁坏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信息资料，影响其

原始完整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对单位处

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

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其他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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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同级监察

机关责令改正，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：

（一）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工作中不依法履行

职责，致使公民人身受到侵害，公民财产和公共财产遭受损失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督促指导建设、使用单位履行维护保养公

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职责，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；

（三）非法使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资料的；

（四）未按照规定程序查阅、复制或者调取公共安全视频图

像信息系统资料的。

第二十七条 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规划、建设、联

网整合、应用、维护和管理工作中，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